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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8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

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刁其合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70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刁其合发行49,253,114股股份、向苏国平发

行31,448,705股股份、向丁琳发行4,876,370股股份、向苏国军发行

4,876,370股股份、向杨义兵发行1,951,309股股份、向蔡立辉发行

1,463,165股股份、向高爱生发行1,463,165股股份、向方庆玉发行

975,020股股份、向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12,

190,926股股份、 向天津普凯天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发行6,375,036股股份、向天津普凯天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发行5,817,157股股份、向北京扬帆恒利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发行4,876,37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 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1,855,568股新股募集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

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

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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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8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安泰科技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 ）等相关文件。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书》、反馈审查要求以及中国证监会下发的核准批文

等，对报告书进行了修订、补充和更新。 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1、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前中国

钢研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安泰科技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2、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 中补充披露过渡期损益安排

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

响。

3、因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在重组报告书“重

大事项提示”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等处增加了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说明，并删除了全文与审核相关的风险提示。

4、目前天龙钨钼正在办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复审并已通过评

审，更新了相关的风险提示。

5、天龙钨钼全资子公司宝鸡京龙于2015年10月30日取得陕西省

环境保护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为陕环辐证

[10002]），删除了与其相关的风险提示，并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

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八、天龙钨钼所获业务资质”更新披露辐射安

全许可证信息。

6、在重组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 之“十五、主要原材料供应商

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十六、标的公司北京市通州厂区搬迁风险” 中

补充披露主要原材料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风险、标的公司北京市通

州厂区搬迁风险，补充披露了相关的风险提示。

7、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一、本次

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涉及的私募基金备案说明。

8、在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三、募集

配套资金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中补充披露华腾资产管理计划和安泰

振兴专户的认购对象、设立进展、预计完成时间和认购资金到位时

间，以及华腾资产管理计划在重组方案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时是否已有明确的认购对象以及确定的认购份额。

9、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五、天龙钨钼

最近两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中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天龙

钨钼业绩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

10、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六、天龙钨

钼的主要资产、负债状况及抵押情况” 中补充披露天龙钨钼租赁集

体土地及在其上自建房产的行为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11、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六、天龙钨

钼的主要资产、负债状况及抵押情况” 中补充披露天龙钨钼商标、专

利权属登记变更的进展情况、预计办毕时间以及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12、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六、天龙钨

钼的主要资产、负债状况及抵押情况” 中补充披露天龙钨钼在北京市

通州区利用租赁的集体土地开展项目建设的合规性情况。

13、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七、天龙钨

钼主营业务情况” 中补充披露天龙钨钼报告期内客户集中度提高的

原因。

14、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七、天龙钨

钼主营业务情况” 中补充披露天龙钨钼供应商较为集中的主要原因

及风险应对措施。

15、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七、天龙钨

钼主营业务情况” 中补充披露天龙钨钼全资子公司宝鸡京龙辐射安

全许可证过期以及重新办理情况、宝鸡京龙辐射安全许可证到期后

从事钍钨电极生产的情况以及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16、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十二、交易

对方关于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中补充披露刁其合、苏国平等6名董

事、高管转让天龙钨钼股权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

定。

17、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十四、天龙

钨钼应收账款增长较快的原因以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中补充

披露天龙钨钼应收账款增长较快的原因以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

性。

18、结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上市公司现有货币资金用途及

未来使用计划、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融资渠道等，在重组报告书“第

五章 发行股份情况” 之“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分析” 中补充披露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19、在重组报告书“第五章 发行股份情况” 之“四、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以确定价格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20、在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 之“三、收益法评估

情况” 中补充披露组合评估方式的依据及合理性、与分别评估方法的

差异及对本次交易评估值的影响；补充披露组合评估方式适用同一

折现率的依据及合理性。

21、在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 之“三、收益法评估

情况” 中补充披露天龙钨钼2014年抵销模式的具体内容、确定依据及

合理性以及本次评估假设北京天龙钨钼各公司之间未来经营模式不

发生大的变化的依据及合理性。

22、在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 之“八、本次交易收

益法评估预测现金流未包含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带来的收益” 中补充

披露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预测的现金流是否包含募集配套资金投入

带来的收益。

23、在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 之“九、评估备案符

合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相关规定”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评估备案符合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相关规定。

24、在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 之“十、天龙钨钼高

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取得及可持续性，相关假设是否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风险、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对本次交易估值的影响” 中补充

披露天龙钨钼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取得及可持续性，相关假

设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对本次交易估

值的影响。

25、在重组报告书“第八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之“一、本

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中补充披露虽然天龙钨

钼存在租赁集体土地开展项目建设和宝鸡京龙存在辐射安全许可证

到期后继续从事生产经营等瑕疵事项，本次交易仍符合《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09号）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

定。

26、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本次交

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发展前景、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与

非财务指标的影响分析” 中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构成、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补充披露天龙钨钼对

上市公司难熔板块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

划、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管理控制措施。

27、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四、标的资产

通州厂区搬迁及相关资产的处置” 中补充披露天龙钨钼2016年底前

将北京通州厂区的生产逐步搬迁至天津宝坻厂区事宜的方案、计划，

以及进展情况；补充披露搬迁对天龙钨钼生产经营的影响。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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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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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2月28日（星期一）14点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 （星期一）9:30～11:30, �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开始时间（2015年12月27日

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5年12月28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22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逸荣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6、出席对象：

（1）凡是在2015年12月23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邀请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25,246,6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23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23,499,3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33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747,3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96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595,0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2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847,6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2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747,3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961％。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3、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结果：

议案1.00�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0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4,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4,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03�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4,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04�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4,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05�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4,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06�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4,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07�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4,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08�上市地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4,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09�募集资金投向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4,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10�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4,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3.00�关于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4.00�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5.00�关于签署 《关于与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6.00� 关于签署《关于与厦门时则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7.00�关于签署《关于嘉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8.00�关于签署《关于与李华青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9.00� 关于签署《关于与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

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10.00�关于签署 《关于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及其

《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11.00�关于签署《关于与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

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12.00�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13.00�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14.00�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15.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16.00�关于公司批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24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5,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半数以上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冠、王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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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未有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2015年12月28日(星期一)下午3: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9:30-11:30、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27日15:00—2015

年12月2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8号本公司

总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汤业国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11人、代表股份703,090,727�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1.59%。

其中：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612,836,309股，占本公司内资股股份

总数的67.86%。

（2）H股股东出席情况

外资股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90,254,418股，占本公司外资股股

份总数的19.64%。

上述出席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

703,055,427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1.5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

代表股份35,30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00259%。

此外，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四、提审议案及表决情况

特别提示：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以下第1、4、

5项普通决议案，故其所持有股份不计入该项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之内。

序

号

普通决议案 股份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票数（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票数

(股)

占有表

决权股

份的比

例(%)

1

批准本公司与海信集

团有限公司、青岛海信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11月10日签订

的《业务合作框架协

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

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

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合计 90,773,818 100.00% 0 0.00% 0 0.0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90,773,818 100.00% 0 0.00% 0 0.00%

A股 519,400 100.00% 0 0.00% 0 0.00%

H股 90,254,418 100.00% 0 0.00% 0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2

批准本公司与青岛海

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

公司于2015年11月10

日签订的《业务框架协

议（一）》以及在该项

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

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

上限。

合计 703,090,727 100.00% 0 0.00% 0 0.0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90,773,818 100.00% 0 0.00% 0 0.00%

A股 612,836,309 100.00% 0 0.00% 0 0.00%

H股 90,254,418 100.00% 0 0.00% 0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3

批准本公司与海信惠

而浦（浙江）电器有限

公司于2015年11月10

日签订的《业务框架协

议（二）》以及在该项

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

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

上限。

合计 703,090,727 100.00% 0 0.00% 0 0.0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90,773,818 100.00% 0 0.00% 0 0.00%

A股 612,836,309 100.00% 0 0.00% 0 0.00%

H股 90,254,418 100.00% 0 0.00% 0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4

批准本公司与海信(香

港)有限公司于2015年

11月10日签订的《代

理融资采购框架协议》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

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及有关年度上限。

合计 90,742,818 99.97% 31,000 0.03% 0 0.0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90,742,818 99.97% 31,000 0.03% 0 0.00%

A股 488,400 94.03% 31,000 5.97% 0 0.00%

H股 90,254,418 100.00% 0 0.00% 0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5

批准本公司与海信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于

2015年11月10日签订

的《金融服务协议》以

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

行的主要交易及持续

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

上限。

合计 74,748,490 82.35% 16,025,328 17.65% 0 0.0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74,748,490 82.35% 16,025,328 17.65% 0 0.00%

A股 519,400 100.00% 0 0.00% 0 0.00%

H股 74,229,090 82.24% 16,025,328 17.76% 0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6

批准《关于本公司拟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合计 685,899,387 97.55% 17,191,340 2.45% 0 0.0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73,582,478 81.06% 17,191,340 18.94% 0 0.00%

A股 612,352,209 99.92% 484,100 0.08% 0 0.00%

H股 73,547,178 81.49% 16,707,240 18.51% 0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7

批准选举王志刚先生

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及决定其

薪酬标准的议案；

合计 701,695,918 99.80% 1,394,809 0.20% 0 0.0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89,379,009 98.46% 1,394,809 1.54% 0 0.00%

A股 612,836,309 100.00% 0 0.00% 0 0.00%

H股 88,859,609 98.45% 1,394,809 1.55% 0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8

批准选举杨清先生为

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及决定

其薪酬标准的议案；

合计 700,601,936 99.65% 2,488,791 0.35% 0 0.00%

其中：与会持股

5%以下股东

88,285,027 97.26% 2,488,791 2.74% 0 0.00%

A股 612,836,309 100.00% 0 0.00% 0 0.00%

H股 87,765,627 97.24% 2,488,791 2.76% 0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注：普通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39条的要求，本公司聘

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

监票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华青春 李敏杰

3、结论性意见：

广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与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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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以专人送达

或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的通

知，并于2015年12月28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8

人。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及批准《关于李 华先生辞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鉴于李 华先生因工作调整向本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以及总会计师职务，本公司董事会经研究，同意李 华先生的辞呈，并感谢其

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作出的贡献。 辞任后，李先生不再在本公司任职。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及批准 《关于聘任高玉玲女士为本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董事会经研究，同意聘任高玉玲女士为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并担

任本公司总会计师职务，任期至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请详见附件

二。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28日

附件一：个人简历

高玉玲女士，34岁，会计学硕士，历任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

心资金主管、税务主管、会计稽核主管、会计核算主管、财务管理主管。 2012年

4月至2013年2月任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总监。 2013年3月

至2015年2月任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营管理部副部长。 2014年1月至

2015年12月任本公司监事。

高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海信集

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外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任职资格。

除上文披露外， 过去三年内高女士没有在任何上市公司担任过董事，并

无于本公司或其任何相关法团之任何股份中拥有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所

界定权益。 高女士并无与本公司或其附属公司之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有任何关系。 于高女士就任本公司高管期间，将不从本

公司领取高管薪酬，任期将自公告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即2018

年6月25日）止。

除上文披露外,�高女士确认并无其它事宜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51(2)(h)至13.51(2)(v)条须予披露，亦无其它事宜需本

公司股东注意。

附件二: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我们本着认真、

负责的精神，对公司本次任免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所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

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未发现

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

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尚未解除的情况，我们同意本次财务负责

人任免事宜。

独立非执行董事： 徐向艺 王爱国 王新宇

2015年12月28日


